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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农〔2020〕49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，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

要指示精神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疫情防控法律知识和政策措施

的认知，按照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

项法治宣传行动的通知》（鲁农法字〔2020〕2 号）和《芝罘区

普法办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工作

的通知》（烟芝普法〔2020〕1 号）要求，市局决定组织开展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法治宣传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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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

署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和省、市有关

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、树牢底线思维、压实工作责任，

重点加强“三农”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，提升广

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依法防控、依法治理能力，为坚决打赢疫

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 

二、宣传重点 

1.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、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关于防控工作的政策文件、

工作要求、工作指引等。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
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

《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》《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应急预案》等与疫情相关的法律法规。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

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山东省实施<

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等农业农村领域相关法

律法规。 

三、责任分工 

市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法治宣传行动由局法规科牵头，

有关科室、单位要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、谁服务谁普法、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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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抓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专项法治宣

传工作。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从实际出发，落实防控疫情法治

宣传责任，着力推进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进村入户。 

四、宣传形式 

（一）法治宣传进机关。充分利用烟台市协同办公系统、公

务邮、微信工作群、QQ 工作群等平台载体进行法治宣传，明确

有关疫情防控的法定职责和权限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隐瞒、缓报、

谎报疫情的法律责任，增强全体工作人员法治意识。 

（二）法治宣传进农村。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工作

与日常工作相结合，采取编写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和制作动物

防疫有关的法治宣传微视频、小动漫、警示教育片等有效形式，

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法治宣传，增强农民群众防控意

识。 

（三）法治宣传进社会。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

手机短信等非聚集形式，开展疫情防控法治宣传。将依法防控普

法宣传图片、宣传视频、广播音频等普法公益宣传产品，推送各

新闻媒介进行宣传，让广大群众更加理解、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

工作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野生动物

检疫管理等，重点宣传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动物防疫等相关法

律法规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要把疫情防控专项法治宣传行动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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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最重要的普法任务，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

防控工作，正确把握好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，确保宣传报道严谨

规范、法律解读准确生动。 

（二）创新宣传方式。要注重发挥新媒体网络传播积极作用，

推送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内容，尽可能减少面对面接触式、集

中式宣传活动和入户走访宣传，降低病毒扩散风险。 

（三）坚持普治结合。将普法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，严格执

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动物防疫法、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，切实加强农产品市场监

管，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。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，加强疫

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，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。 

本周起至防疫结束，各县市区，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开展疫

情防控法治宣传工作中的典型做法以及活动图片、信息等资料，

请于每周五下班前报送市农业农村局法规科。 

联系电话：6250145 

电子邮箱：ytsnyjzcfgk@yt.shandong.cn 

 

附件：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标语 

 

 

烟台市农业农村局  

2020 年 2月 2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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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1.加强动物防疫工作，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。 

2.加强动物卫生监督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。 

3.依法实施动物检疫，保障动物产品食用安全。 

4.依法落实强制免疫义务，提高动物预防保健水平。 

5.禁止经营未经检疫和无检疫合格证明动物及动物产品。 

6.严格动物防疫条件，规范动物防疫行为。 

7.饲养动物应免疫，出售动物须检疫。 

8.防控疫情、法治保障！ 

9.防控疫情、与法同行。 

10.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依法依规防控疫情。 

11.手牵手心连心，阻击疫情法在心！ 

12.法律法规是防治疫情的坚固堤坝。 

13.疫情面前有担当，法治思维克时艰。 

14.疫情重、防控严，遵纪守法保平安！ 

15.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服从配合防疫措施。 

16.客观认识疫情，科学应对疫情，依法防范疫情。 

17.遵纪守法，同舟共济，守土尽责，共克时艰。 

18.遵守法律规定，做好个人防护。 

19.履行法定义务，配合政府防疫。 

20.增强法律意识，自觉抵制谣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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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。 

22.弘扬社会正气，坚决抵制疫情谣言散布。 

23.重科学，听官宣，谣言消息莫去传。 

24.不缓报、不漏报、不瞒报、不谎报。 

25.新冠病毒不可怕，依法防控战胜它！ 

26.听指挥，守法律，重防控，战疫情！ 

27.依法防疫，重在依法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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